河北省提高农村儿童苯丙酮尿症

和尿道下裂医疗保障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提高新农合保障能力，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提出的“全面推进儿童白血病等20种重大疾病保障工作，将儿童苯丙酮尿症、尿道下裂纳入大病保障范围”的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保障对象
    1.参加我省新农合0—6岁苯丙酮尿症患儿。
    2.参加我省新农合0—14岁尿道下裂患儿。
二、保障范围
治疗苯丙酮尿症必需的特殊食品以及必要的检测费用纳入重大疾病保障范围。
尿道下裂患儿住院手术治疗发生的医疗费用纳入重大疾病保障范围。

救治定点

    苯丙酮尿症救治定点医疗机构,必须具备开展筛查诊治的设备和技术能力；尿道下裂救治定点医疗机构,必须具备开展手术的设备和技术能力。救治定点医疗机构由省、市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在省、市两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中选择确定，救治定点医疗机构名录另行公布。
费用补偿

患有苯丙酮尿症、尿道下裂参合儿童，在救治定点医疗机构治疗发生的医疗费用享受重大疾病补偿。对苯丙酮尿症、尿道下裂实行最高限额付费。医疗费用没有超过最高限额的，新农合按实际发生医疗费用的70％补偿，患者按实际发生医疗费用的30％付费，超过最高限额的医疗费用由定点医疗机构承担。新农合补偿时不再扣除起付线，封顶线不与新农合统筹补偿方案设定的封顶线合并计算。

重大疾病病人到非救治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医疗费用，不享受新农合重大疾病补偿政策。
付费标准

苯丙酮尿症、尿道下裂医疗救治付费标准已经省物价局同意。对口服特殊食品的苯丙酮尿症患儿，年度最高限额补偿14000元，累计最高限额补偿75000元。对患有尿道下裂的儿童，根据病情类型在省级具有诊断、手术能力的三级定点医院，对一次手术（阴茎伸直术+尿道成形术）完成的尿道下裂，最高限额付费标准为16000元。对需要分期手术的尿道下裂，一期手术（阴茎伸直术）最高限额付费标准为8000元；二期手术（尿道成形术）最高限额付费标准为16000元；尿瘘修补术最高限额付费标准为10000元。

对执行市级收费标准的尿道下裂救治定点医疗机构，付费标准应在省级标准的基础上降低12%左右，具体付费标准由各设区市卫生行政部门结合当地实际确定。
新农合补偿后，个人自负合规费用达到新农合大病保险起付线者，由新农合大病保险按照规定予以报销。由其他项目免费提供的食品及药品，或者属于国家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免费提供的服务，定点医院不得向患者收费，并不得纳入新农合报销。
六、实施程序
1.确定诊断：苯丙酮尿症患儿由省卫生计生委认定的新生儿疾病筛查诊断机构确诊后，出具诊断证明。尿道下裂患儿由承担救治的定点医院确定诊断，出具诊断证明。
2.登记审批：患儿家长持户口本、合作医疗证（卡）和诊断证明到所在统筹地区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办理重大疾病审批手续，填写《河北省提高农村居民重大疾病医疗保障水平审批表》，并在新农合管理信息系统中进行登记。
3.治疗及结算：医疗费用实行即时结报。新农合基金应补偿的部分由医疗机构先行垫付，患者仅支付自费部分，医疗机构再定期将医疗费用发票及清单、合作医疗证（卡）和诊断证明复印件等按月寄送统筹地区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要在收到结算资料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定点医疗机构垫付补偿结算资金的支付工作。定点医疗机构应将补偿信息实时录入新农合管理信息系统。
七、工作要求
（一）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新农合苯丙酮尿症与尿道下裂定点医院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广泛宣传苯丙酮尿症与尿道下裂医疗救治的政策措施，并按要求及时启动苯丙酮尿症与尿道下裂保障工作，做好与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的衔接，确保将符合条件的儿童纳入重大疾病保障范围。
（二）各统筹地区新农合经办机构要优化工作程序，实行便民服务，及时结算补偿费用。各救治定点医院要严格规范服务行为，健全管理规章制度，确保医疗质量和安全，保证罹患苯丙酮尿症与尿道下裂的参合儿童及时得到医疗救治。

（三）各苯丙酮尿症筛查机构要将确诊的患儿信息向患儿所在地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反馈，各地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要及时将审批的患者信息录入系统，确保系统中补偿信息准确完整。

（四）河北省提高农村儿童苯丙酮尿症和尿道下裂医疗保障工作自2014年10月1日起实施。

